
五乡涵玉村改造维修工程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五乡涵玉村改造维修工程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涵玉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招标人为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涵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和丰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路面调坡面积约 102平方米。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涵玉

村。 

2.2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路面调坡，圆管涵拆除新建，垃圾房新建等工程的施

工及保修期服务（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3计划工期：50日历天。 

2.4质量要求：国家及行业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2.5安全要求：合格。 

2.6招标控制价：146599元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及以上资质；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3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的贰级建造师及以上

执业资格，同时具有有效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B类证书及提交公告发布之日前三个月任

意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 

3.4至投标截止之日，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担任项目负责人

（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

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

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 

（三）其他： 

3.5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 1人，且具有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C类）。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

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3.7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人公示前，

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失信信息等进行查询，如为失

信企业或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 招标方式 

4.1公开招标。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项目为 CA 全流程电子交易项目，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在“宁波市鄞州区基层

小型平台 https://yinzhou.hibidding.com/web/home”进行企业注册和办理 CA锁，然后登

录该系统参与下载招标文件等业务操作； 

5.2投标人必须在鄞州区镇街道电子交易平台（ http://220.191.214.173:7080/index）

中下载本标段对应的招标文件等附件。请于投标保证金截止时间前（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

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将被否决。（备

注：投标人可根据“鄞州区镇街道电子交易平台系统”中的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下方的“招

标文件下载记录”来确认招标文件是否下载成功）； 

5.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5.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具

体操作流程详见服务指南中的《3.0建设工程电子交易平台企业信息库操作手册》和《建设

工程电子交易平台操作手册—投标人》）。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格式，由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

间（2023年 11月 24 日 09 时 30分）前上传至宁波市鄞州区基层小型平台的鄞州区镇街道

电子交易平台（http://220.191.214.173:7080/index）。 

6.2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涵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和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 568号 1号楼 501室 

联  系  人：巴敬文 



电      话：0574-88395925 


